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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标准《数据基础设施 互联互通基本要求》

编制说明

一、工作简况

（一）任务来源

国家标准计划《数据基础设施 互联互通基本要求》（计划

号：20255405-T-907）计划下达日期 2025年 10月 5日，应报批

日期 2026年 10月 5 日，牵头单位为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，由全

国数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全国数标委”）归口，主

管部门为国家数据局。

该标准由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、国家信息中心、中国电子技

术标准化研究院、北京泰尔英福科技有限公司、中国科学院信息

工程研究所、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、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

团有限公司、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、中国交通通信信息中心、

公安部第一研究所、北京大学、华为技术有限公司、阿里巴巴（中

国）有限公司、紫金山实验室、北京数据集团、辽宁省数据局、

内蒙古自治区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、温州市数据局、交通银行

股份有限公司、中电数据产业集团有限公司、北京大数据先进技

术研究院、北京燕元数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、太极计算机股份有

限公司、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、山东区块链研究院、

下一代互联网关键技术和评测北京市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、北

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、上海数据交易所有限公司、

深圳数据交易所有限公司、成都数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、广州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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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集团有限公司、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、中国南方

电网有限责任公司、南方电网数据平台与安全（广东）有限公司、

华为云计算技术有限公司、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、中移动信息技

术有限公司、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研究院、中移互联网有限公

司、联通数字科技有限公司、联通数据智能有限公司、中国联合

网络通信有限公司软件研究院、中电信数政科技有限公司、江苏

未来网络集团有限公司、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、浙江蚂蚁

密算科技有限公司、西安数治科技有限公司、数字西安技术运营

（集团）有限公司、亚信科技（中国）有限公司、浪潮云信息技

术股份公司、杭州趣链科技有限公司、江苏荣泽信息科技股份有

限公司、蓝象智联（杭州）科技有限公司、牙木科技股份有限公

司、深圳数鑫科技有限公司、全球数源中心（广州南沙）有限公

司、云南红塔银行股份有限公司、广东烟草潮州市有限责任公司、

联通（辽宁）产业互联网有限公司、北京亮点软测科技有限公司、

中科斯欧（合肥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洞见科技（雄安）有限公

司、南湖实验室、数据空间研究院、云基华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

公司、华控清交信息科技（北京）有限公司、杭州锘崴信息科技

有限公司、杭州高新数联互通科技有限公司、上海零数众合信息

科技有限公司、深圳市智慧城市科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、杭州金

智塔科技有限公司、北京智网数科技术有限公司、润泽智算科技

集团股份有限公司、上海市数字证书认证中心有限公司、中移（雄

安）产业研究院有限公司、软通智慧科技有限公司、重庆大学、

北京邮电大学、西安交通大学、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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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、浙江省大数据联合计算中心有限公司、北京熠智科技有限

公司、高颂数科（厦门）智能技术有限公司、奇安信科技集团股

份有限公司、中电云计算技术有限公司、北京数风科技有限公司、

每日互动股份有限公司、地纬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鲁班（北

京）电子商务科技有限公司、蚂蚁区块链科技（上海）有限公司、

北京国信新网通讯技术有限公司、贵阳大数据交易所有限责任公

司、深圳市智慧城市通信有限公司、福州数据集团有限公司等单

位负责起草。

该标准由王亦澎、景越、张发振、王帅、张鸿冉、田伯成、

马英、李海花、袁博、张群、陈学顺、李紫竹、郭家书、张立峰、

贾轩、王为中、王思源、施建锋、胡馨月、王皓磊、许紫媛、徐

泺、张超超、牛犇、郭守坤、罗超然、赵菁华、蔡华谦、陈平平、

陈亮、马万钟、刘冰、王林、王栋、刘佳、赵娜、王冀彬、李冠

洲、杨瑞、蒋泽明、张鑫、李锋、崔玲龙、国伟、周卫东、白培

鑫、国丽、胡成盛、付海明、崔晓峰、晋梁昊、李向、艾红锷、

曲华锋、刘颖、马宝金、高静、刘钧毅、白云钧、张蕾、苗晓永、

瞿先智、胡若瑶、孙伟、顾羿煌、杨明皓、韩国权、林明峰、王

吾冰、王远、张国艳、李婷、张旭东、王子平、李振军、栾明月、

刘圣威、吴波、赵亮、李榕、李中、黄尉洪、曾仕媛、刘国庆、

于涛、宋一纯、陈彬、徐欢、曹熙、李文杰、李峰风、赵丽丽、

苑令轩、金俊杰、邹智凯、林圣琳、茹志强、喻炜、李征、邱浚

漾、唐焯宜、房秉毅、郑云、王庆、谭晟中、刘宏宇、张亚威、

高亚兵、刘婷雯、叶迎春、陈刚、华强、韦韬、昌文婷、潘无穷、



4

张晓蒙、王琳、何运昌、沈义峰、毕珍、秦茜、傅强、刘文涛、

陈岩、宋亮、张鹏、刘运强、邵羽、胡麦芳、王剑、孙康峰、王

超、张治国、刘菁、廖炳才、张艺贝、陆晓东、张丹丹、包小玲、

张乐思、申云鹏、史飞洪、陈小泓、蔡烨、郭林、许宏印、朱庆

华、张明明、陆明、王根亮、于万钦、郭军、李博、赵欢欢、张

磊、孙威蔚、吕培培、鲁胜强、张宝龙、靳晨、马振军、李艳、

卞阳、陈立明、兰春嘉、杨珍、张晓春、王刚、胡瀛、宋健、张

豹、姜辉、余海涛、李笠、沈诚、夏林、杨晶、詹贵虎、林镇阳、

陈鹏、郑林江、尚家兴、何帅、惠维、周瑞群、李浩川、叶恩麟、

杨秋实、戚文婷、许杰焜、邱国良、刘前伟、楚赟、杨仁慧、李

坤、李鸿阔、张帅、朱纯超、吕观祥、卢子繁、仪莉、王敏虾、

臧柏齐、张贺敏、李书博、李欢、许晓非、郭东旭、韩坤洁、王

毅、洪伟杰、吴凌博、张群洪、杨堃等起草。

起草单位、起草人及各自完成的工作如下：

王亦澎、景越、张发振、王帅、张鸿冉、田伯成、李海花、

陈学顺、李紫竹、郭家书、施建锋负责统筹标准整体组织、协调、

工作计划制定和框架设计以及主要技术内容、协调处理意见分歧

等。

袁博、贾轩、王思源（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）、胡馨月、马

英（国家信息中心）、张群、王为中（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

院）负责各阶段的整体进度把控及内容审核。

张立峰、王皓磊（国家信息中心）、许晓非（北京国信新网

通讯技术有限公司）牵头编写互联互通技术要求、数据流通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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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章节内容。

许紫媛、徐泺（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）、牛犇、郭守

坤（中国科学院信息工程研究所）牵头编写业务节点发现流程、

互联互通能力要求等章节内容。

罗超然（北京大数据先进技术研究院）、赵菁华（北京燕元

数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）、蔡华谦（北京大学）、陈平平（紫金

山实验室）负责标准文本格式的规范性审查，确保符合 GB/T 1.1

等基础标准的要求。

陈亮、马万钟、刘冰（华为技术有限公司）王林、王栋、刘

佳、赵娜（中国交通通信信息中心）王冀彬、李冠洲（中国移动

通信集团有限公司）杨瑞、蒋泽明（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

公司）张鑫、李锋、崔玲龙（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）国伟、周

卫东、白培鑫（公安部第一研究所）国丽、胡成盛、付海明（中

电数据产业集团有限公司）崔晓峰、晋梁昊、李向（北京数据集

团）艾红锷、曲华锋、刘颖、马宝金（辽宁省数据局）高静、刘

钧毅、白云钧、张蕾、苗晓永（内蒙古政数局）瞿先智、胡若瑶

（温州市数据局）孙伟、顾羿煌、杨明皓（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

司）韩国权（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）林明峰、王吾冰（杭州

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）王远、张国艳、李婷（山东区块链

研究院）张旭东、王子平（下一代互联网关键技术和评测北京市

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）李振军、栾明月（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

所有限责任公司）刘圣威、吴波（上海数据交易所有限公司）赵

亮、李榕、李中（深圳数据交易所有限公司）黄尉洪、曾仕媛（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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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数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）刘国庆（广州数据集团有限公司）于

涛、宋一纯（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）陈彬、徐欢、

曹熙、李文杰（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）曾祥清、林荣政（南

方电网数据平台与安全（广东）有限公司）李峰风、赵丽丽（华

为云计算技术有限公司）苑令轩、金俊杰、邹智凯（新华三技术

有限公司）林圣琳、茹志强（中移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）喻炜、

李征（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研究院）邱浚漾、唐焯宜（中移互

联网有限公司）房秉毅、郑云（联通数字科技有限公司）王庆、

谭晟中、刘宏宇（联通数据智能有限公司）张亚威、高亚兵（中

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软件研究院）刘婷雯（中电信数政科技

有限公司）叶迎春、陈刚、华强（江苏未来网络集团有限公司）

韦韬、昌文婷（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）潘无穷、张晓蒙（浙

江蚂蚁密算科技有限公司）王琳、何运昌（阿里巴巴（中国）有

限公司）沈义峰、毕珍、秦茜（西安数治科技有限公司）傅强、

刘文涛、陈岩（数字西安技术运营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）宋亮（亚

信科技（中国）有限公司）张鹏、刘运强（浪潮云信息技术股份

公司）邵羽、胡麦芳（杭州趣链科技有限公司）王剑、孙康峰（江

苏荣泽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）王超（蓝象智联（杭州）科技有

限公司）张治国、刘菁（牙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）廖炳才、张艺

贝（深圳数鑫科技有限公司）陆晓东、张丹丹、包小玲、张乐思

（全球数源中心（广州南沙）有限公司）申云鹏、史飞洪（云南

红塔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）陈小泓、蔡烨（广东烟草潮州市有限责

任公司）郭林、许宏印、朱庆华、张明明（联通（辽宁）产业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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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网有限公司）陆明、王根亮（北京亮点软测科技有限公司）于

万钦、郭军（中科斯欧（合肥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）李博、赵欢

欢（洞见科技（雄安）有限公司）张磊（南湖实验室）孙威蔚、

吕培培（数据空间研究院）鲁胜强、张宝龙（云基华海信息技术

股份有限公司）靳晨（华控清交信息科技（北京）有限公司）马

振军、李艳（杭州锘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）卞阳、陈立明（杭州

高新数联互通科技有限公司）兰春嘉、杨珍（上海零数众合信息

科技有限公司）王刚、伍可、胡瀛（深圳市智慧城市科技发展集

团有限公司）宋健、张豹（杭州金智塔科技有限公司）姜辉、余

海涛（北京智网数科技术有限公司）李笠、沈诚、夏林（润泽智

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）杨晶（上海市数字证书认证中心有限

公司）詹贵虎（中移（雄安）产业研究院有限公司）林镇阳、陈

鹏（软通智慧科技有限公司）郑林江、尚家兴（重庆大学）、何

帅（北京邮电大学）、惠维（西安交通大学）、周瑞群（启明星

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）李浩川、叶恩麟、杨秋实（浙江

省大数据联合计算中心有限公司）戚文婷（北京熠智科技有限公

司）许杰焜、邱国良（高颂数科（厦门）智能技术有限公司）刘

前伟、楚赟（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）杨仁慧、李坤、李

鸿阔（中电云计算技术有限公司）张帅、朱纯超（北京数风科技

有限公司）吕观祥、卢子繁（每日互动股份有限公司）仪莉、王

敏虾（地纬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）臧柏齐、张贺敏（鲁班（北

京）电子商务科技有限公司）李书博、李欢（蚂蚁区块链科技（上

海）有限公司）郭东旭、韩坤洁（贵阳大数据交易所有限责任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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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）王毅、洪伟杰、吴凌博（深圳市智慧城市通信有限公司）张

群洪、杨堃（福州数据集团有限公司）参与互联互通技术要求、

数据流通流程、业务节点发现流程、互联互通能力要求等章节撰

写及校对，提出技术内容相关修改意见与建议，参与标准的试验

验证工作。

（二）制定背景及意义

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“建设和运营国家数据基础

设施”部署要求，推进国家数据基础设施体系化、集约化、一体

化建设，国家数据局指导全国数标委开展《数据基础设施 互联

互通基本要求》国家标准研制工作，该任务源于国家数据基础设

施建设标准化体系构建的核心需求，是《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建设

指引》落地实施的关键技术支撑。本标准由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

牵头编制，联合国家信息中心、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、中

国科学院信息工程研究所、北京大学等多家科研机构、数据基础

设施解决方案供应商、数据服务商及互联网安全团队共同参与起

草，覆盖“产学研用”全链条主体，确保标准的广泛代表性与实

践适配性。

（三）起草过程

启动与草案编制阶段（2025年 2 月—3 月）：牵头单位组织

起草团队系统梳理《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指引》及 6 项配套技

术文件（2025年 3 月国家数据局、全国数标委秘书处联合发布），

结合国内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实践，形成标准文件大纲及草案初稿，

明确标准核心框架与主要内容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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征求意见与修订阶段（2025 年 3 月—6 月）：向 62 家参与

单位广泛征求意见，期间召开 2次标准讨论会，针对节点技术要

求、数据流通流程等关键内容开展研讨，共收集反馈意见 89条，

采纳合理意见 78条，修订完善后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；

专家评审与送审稿形成阶段（2025 年 7 月—10 月）：组织

数据安全、标准化领域权威专家开展评审，专家从技术可行性、

实践适用性等方面提出 17 条修改建议，起草团队逐项优化，完

善接口规范细节与流程衔接逻辑，形成标准送审稿；

2025年 10 月 5 日下达计划号。

二、国家标准编制原则、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

（一）编制原则

政策契合性原则：严格遵循《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指引》

及国家数据安全相关法律法规，紧密对接“数字中国”建设要求，

确保标准方向与国家战略一致。

实践导向原则：充分吸收参与单位在区域数据流通平台、企

业数据空间等项目中的实践经验，聚焦实际建设中的痛点问题，

确保标准条款可操作、可落地。

多方协同原则：广泛吸纳科研机构、骨干企业、行业主管部

门意见，兼顾不同区域、行业的差异化需求，确保标准具备普适

性与兼容性。

技术前瞻性原则：适配数场、可信数据空间、隐私保护计算、

区块链等技术体系，预留技术迭代空间，确保标准长期适用。

（二）编制依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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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法规与政策文件：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》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》为根本遵循，落实《国家数据基

础设施建设指引》《“十四五”数字经济发展规划》中关于数据

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部署要求。

现有标准体系：与 GB/T35273-2020《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

息安全规范》、GB/T35274-2023《信息安全技术大数据服务安全

能力要求》、GB/T37988-2019《信息安全技术数据安全能力成熟

度模型》等国家标准协调衔接，同时与《数据基础设施 参考架

构》《数据基础设施 接入连接器技术要求》等 6 项技术文件配

套使用。

（三）主要内容

本标准规定了数据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技术要求、业务流程、

能力要求和接口规范，适用于区域、城市、行业、企业等各类层

级的数据基础设施建设，指导数据基础设施底座、重要功能设施、

业务节点及接入主体间的信息同步与跨域协作，核心内容包括：

技术要求：明确各类节点的核心功能：数据基础设施底座须

具备全域身份管理、全域标识管理、全域目录管理及运行监测分

析能力；重要功能设施需实现身份注册核验、接入连接器管理、

数据登记及目录上报功能；业务节点需提供数据采集、加工、交

易、运营等服务；接入连接器须具备身份认证、数据交付、日志

记录等基础能力。

业务流程：规范两大核心流程：一是数据流通流程，涵盖数

据登记（资源/产品登记）、数据上架、目录上报、全域目录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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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、数据发现、数据交互 6个环节；二是业务节点发现流程，包

括业务登记、业务节点目录上报、全域目录下发、业务发现、业

务访问 5 个步骤。

能力要求：将互联互通分为南北向与东西向：南北向覆盖重

要功能设施与数据基础设施底座、业务节点、接入主体间的互联

互通，明确身份验证、目录查询、标识解析等能力；东西向包含

不同重要功能设施、不同数据基础设施底座、业务节点与接入主

体间的互联互通，规范身份同步、数据传输等要求。

三、试验验证的分析

标准编制过程中，国家数据局组织开展数据基础设施互联互

通工作，标准编制单位支撑完成了相关测试验证，70 余个系统

遵循标准规范积极开展互联互通对接，初步实现了用户“一点接

入、全国通行”，数据“一点发布，全域可见”，应用“一点部

署，跨区通用”，部分城市进一步基于互联互通验证了跨域多源

数据联合加工和高速数据传输网络等业务。

四、与国际、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

本标准目前尚无直接对应的国际标准，考虑到我国在数据要

素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具备先发优势，且全球数字化进程加速，发

展中国家亟需数据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标准参考，本标准提升为国

际标准的可行性较高，可依托国际电信联盟（ITU）或 ISO推动

标准互认。

五、产业化情况、推广应用论证和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、社

会效益和生态效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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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效益：一是降低建设成本，避免节点重复建设，预计可

减少跨域互联互通部署成本；二是提升流通效率，缩短数据要素

流通周期，推动数据服务产业规模增长，助力形成全国一体化数

据市场；三是培育新业态，催生跨域数据经纪、合规技术服务等

新商业模式，激发数据要素价值。

社会效益：一是支撑政府治理现代化，帮助主管部门精准掌

握数据流通动态，提升决策科学性；二是保障数据安全，通过标

准化安全机制，降低数据滥用、泄漏风险；三是促进公平竞争，

通过“一点接入、全域服务”机制，为中小微企业提供平等的数

据服务接入机会，推动行业规范发展。

生态效益：一是优化数据要素生态结构，通过统一的跨域互

联互通规则打破数据孤岛，整合碎片化的数据资源与服务能力，

推动不同区域、不同类型主体的资源互补与协同发展，构建资源

配置高效、主体分工明确的数字生态体系；二是增强数据生态韧

性，以标准化安全机制和合规框架为核心，为生态内政府、企业、

服务商等各类参与方筑牢运营安全防线，降低生态运行中的风险

波动，保障数据生态的稳定可持续发展。

六、是否合规引用或者采用国际国外标准

暂不涉及引用或采用国际国外标准。

七、与现行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

本项目建设全程与现行数据领域法律法规、政策文件及标准

体系高度协调统一：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》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》为根本遵循，落实国家数据基础设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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互联互通相关政策要求；与个人信息安全、大数据服务安全、数

据安全能力成熟度等国家标准有效衔接，配套使用数据基础设施

参考架构、标识管理等 6 项技术文件，确保项目合规落地。

八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

暂无。

九、涉及知识产权或专利的情况说明

暂不涉及。

十、实施国家标准的要求

推荐性标准。（建议作为推荐性国家标准，在标准报批阶段

及正式发布后，同步开展标准宣贯培训与应用示范工作。建议标

准发布 6 个月后正式实施。）

十一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

开展宣贯培训：标准发布后，由全国数标委秘书处、中国信

息通信研究院联合组织面向地方数据局、节点建设单位的宣贯活

动，通过专题讲座、实操培训等形式，解读标准核心内容与实施

要点。

深化试点示范：选择京津冀、长三角、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，

以及金融、工业等重点行业开展示范应用，打造一批可复制的典

型案例，总结推广实施经验。

建立评估机制：定期跟踪标准实施效果，收集地方、企业反

馈意见，结合技术发展趋势（如 6G、算力网络）适时修订标准，

确保其先进性与适用性。

完善配套资源：开发标准符合性测试工具，编制接口测试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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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、安全评估手册等配套文件，为节点建设单位提供技术支撑。

十二、替代或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

无。

十三、公平竞争审查结论

本标准已完成公平竞争审查，并填写了《公平竞争审查表》。

本标准起草过程中无限制或变相限制市场准入和退出、商品要素

自由流动等情况，未对经营者生产经营成本、生产经营行为造成

不利影响，不存在违反《公平竞争审查条例》规定的情况，符合

公平竞争审查标准。

十四、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

无。

国家标准《数据基础设施 互联互通基本要求》

编制工作组

2025-11-25


